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之核查意见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湖南

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阿股份”或“公司”）2015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

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友阿股份 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

查，现将核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37 号文核准，公司由保荐

人（联席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14,218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10.46 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 1,487,202,800.00 元，实际支付发行费用 31,485,821.87 元（比验

资报告中预计的发行费用减少 375,204.33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55,716,978.13元。 

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2016年 6月 6日全部到位，并经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CHW证验字【2016】0038号验资报告审验。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专户余额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时制定、修改了《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公司于 2016



年 6月 16日与保荐机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晓园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师大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性质 余额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晓园支行 731902022610333 活期 29,497,773.0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师大

支行 
43050178453600000028 活期 99,209.57 

合计 29,596,982.66 

（三）本年度使用金额及余额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本年度使用金额及余额情况为：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2016 年 6 月 6 日共募集资金 1,487,202,800.00 

扣除发行费用（*注） 31,485,821.87 

募集资金净额 1,455,716,978.13 

减：以前年度累计使用 1,426,426,300.00 

  2017 年度使用 0.00 

加：以前年度累计扣除手续费后利息收入净额 216,270.94 

2017 年度扣除手续费后利息收入净额 90,033.59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9,596,982.66 

*注：公司应支付的发行费用合计为 31,485,821.87 元，2016 年度从募集资金专户中实际

支付 30,757,424.80 元，其余发行费用 728,397.07 元系从公司其他银行账户中支付，本报告期

从募集资金专户将上述 728,397.07 元发行费用划转至公司其他银行账户。 

    二、募集资金项目的进展情况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7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

况出具了 CAC证专字[2018]0080 号《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 2017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2017年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

情况详见附件 1。 



三、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公司募投项目郴州友阿国际广场项目和常德水榭花城友阿商业广场项目未

达到预计收益。郴州友阿国际广场项目属于百货主力店+商业街+住宅模式的城

市综合体，常德水榭花城友阿商业广场项目属于百货主力店+商业街模式的城市

综合体。上述两个募投项目至报告期末的收益未达到预期收益的主要原因是：1、

公司根据商业地产市场情况调整了拟售商业地产的销售策略，实际销售进度低

于原预计销售计划；2、百货主力店处于培育期，收入规模不大，折旧、摊销等

固定费用较大。 

四、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2016 年 6 月 17 日，公司董事会第五届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的议案》。截至 2016 年 5 月

31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140,475.98

万元，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为

137,642.63万元，上述投入及置换情况业经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了《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专项审核报告》（CHW 证专字[2016]0264 号）。具体

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先期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置换 

先期投入金额 
置换时间 

O2O 全渠道运营平台项目 2,791.37 2,791.37 2016 年 6 月 

郴州友阿国际广场项目 54,851.26 54,851.26 2016 年 6 月 

常德水榭花城友阿商业广场项目 42,833.35 40,000.00 2016 年 6 月 

偿还银行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40,000.00 40,000.00 2016 年 6 月 

合计 140,475.98 137,642.63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O2O 全渠道运营平台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该项目系公司为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 O2O 全渠道运营平台的投入，项目的实施

主体为公司，资金投入方式为直接投入技术平台建设、硬件建设和各实体店系



统改造及营销。本项目能够帮助公司实现线上和线下业务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带动现有商业零售业务的增长，进一步扩大公司现有商业零售的业务空间和运

营效率，提升公司的销售规模和盈利能力。 

    六、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和效果 

无 

    七、募集资金投向调整的情况 

无 

    八、会计师对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意见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

况出具了 CAC 证专字[2018]0080 号《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2017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发表意见为：友阿股份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募集资金 2017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的规定，如实反映了

友阿股份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九、保荐机构主要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等多种方式，对公司 2017年度募集资金

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核查内容包括：

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对账单、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报告、

会计师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凭证等资料；审

阅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和支持文件等资料；与公司相

关人员谈话，询问募集资金使用和项目进展情况等。 

    九、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是否合规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东海证券认为：友阿股份 2017年度募集资金使用与存放遵照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安排，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

荐工作指引》、友阿股份《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

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附表 1：2017 年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5,571.70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0.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142,642.6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注

1）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注

2）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O2O 全渠道运营平台项目 否 10,000.00 5,720.44 0.00 2,791.37 48.8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郴州友阿国际广场项目 否 55,000.00 54,851.26 0.00 54,851.26 100.00 2016 年 12 月 -5,909.79 否 否 

常德水榭花城友阿商业广场项

目 
否 40,000.00 40,000.00 

0.00 
40,000.00 100.00 2017 年 3 月 -3,310.27 否 否 

偿还银行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否 45,000.00 45,000.00 0.00 45,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50,000.00 145,571.70 0.00 142,642.63 97.99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见本核查意见三的说明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核查意见四的说明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专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 1：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低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不足部分公司通过自筹资金解决，公司在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范围内根据项目的审批进度、资金需求和

轻重缓急程度以及发行费用的支付等实际情况，对 O2O 全渠道运营平台项目、郴州友阿国际广场项目募集资金投入总额在原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内进行相应调整。 

*注 2：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项目全部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日期。 

 

 



（此页无正文，为《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之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张宜生      丁正学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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